附件：
三江学院实验室安全督导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确保实验室安全、平稳运行，学校设立实验室安全督导员。为有效发挥实验室安全督导员的作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验室安全督导员一般由具有一定实验室管理经验的在职或离退休人员担任。
第三条  督导员的工作范围：对校属二级单位的各类实验室进行安全督导。
第四条  督导员发现的问题，应及时汇总并向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相关单位通报，并监督整改情况。
第五条  督导员的主要职能是对我校实验室安全工作开展调研、督察、评估、咨询、指导，具体内容包括：
（一）指导各单位制定并完善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制度、规划和工作计划；
（二）督导各单位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尤其是安全责任体系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
（三）对各单位进行有计划、有重点的安全检查和随机的巡查、暗访，查找安全漏洞；
（四）要求被检查的对象提供与检查项目相关的实验内容、实验记录、台账、操作流程、检验报告、产品质量合格证、技术资料、档案等内容，并汇报相关安全工作；
（五）对被督查单位实验室安全运行状况有评议权，对相关人员的职务晋升、奖惩有建议权； 
（六）对各单位安全教育的效果进行检查，并提出建设意见；
（七）参与各类安全事故调查，提出处理建议。
第六条  督导员的聘任条件
（一）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校，坚持原则、作风正派、治学严谨、实事求是、乐于奉献、责任心强、敢说真话；
（二）熟悉国家有关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及学校的规章制度；
（三）长期从事高校实验教学或实验室管理工作，有丰富的实验室管理经验和较强的管理能力；
（四）一般应具有高级职称，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65周岁。
第七条  督导员工作要求
（一）每学期初制订督导工作计划、落实任务，学期末进行工作小结，编印《安全工作简报》；
（二）不定期对实验室进行全面巡视、暗访。依据安全生产技术规范的标准，深入实验室对实验设备、设施、实验项目、技术工艺、操作流程、作业环境、实验废弃物处理等事故隐患进行督查，每月1-2次，及时填写安全检查记录或督导报告；
（三）根据需要，召开师生座谈会，听取师生对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四）受邀开展实验室管理、实验室安全培训、讲座。
第八条  督导程序及处理方式：
（一）对实验过程中存在不安全行为的，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和指导性意见，并及时予以纠正；
（二）对存有安全隐患的，拟写《三江学院实验室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单》并报送至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实验室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签发；
（三）整改完毕后，要进行复查验证；符合整改要求的，撤销《整改通知单》；
（四）对整改工作不力或拒不整改的实验室，报送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实验室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按有关规定督促处理，直至整改达到要求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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